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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2月 4日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年 12月 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会场设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F座 10层 A公司会议室，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名（其中独立董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名（杨晓燕、姜弘、刘春斌、储鹏、吕巍、张琪、刘伟）。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晓燕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

议案》。
为化解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财税”）、孙公司霍尔果斯易

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
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
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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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参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2月 4日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年 12月 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会场设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F座 10层 A公司会议室，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名（胡正勇、徐志辉、周煊）。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正勇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

议案》。
为化解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财税”）、孙公司霍尔果斯易

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
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
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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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

重组等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2 年度触及下列情形之

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
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5）未在规定
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

2、本次拟签署的债务重组等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若公司未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全
部新债权，对公司净资产不产生影响，若公司有可能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偿还全部新债权，对公司
净资产产生影响。 鉴于协议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
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本次公司与终端资产合伙人（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付股权价款为 2.9 亿元，前次及本次
签署债务重组协议涉及的应付股权价款共计 2.34亿元，和解金额共计 1.85亿元。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为-3.27亿元，无法通过本次债务重组使净资产转正，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0月 28 日、11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
协议的公告》， 所涉债务和解之后的新债务为 3,858.69万元，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5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已偿付 330.87 万元（其中，个别债权人因存在诉讼案件首付款尚
未支付，计 55万元），前次剩余应偿付与本次和解后的新债务共计 4,544.82 万元。 新债务还款资金来
源主要为公司向关联方的 5,000万元借款，该项关联借款期限为一年。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
货币资金为 1,998.49万元，货币资金较少。 鉴于上述关联方借款金额较大，到期后如果无法用公司销
售回款归还，还需公司另行筹措资金，届时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存在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5、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如下风险：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部
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重大诉讼、重要子公司股权被冻结、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主
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
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以及内控审计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尚未消除。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债务重组概述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快马财税”）、孙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于
2017 年至 2019 年因收购终端资产而产生应付股权转让款、应付补偿款等款项，为化解快马财税、快
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
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务
重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以下统称“和解协议”）。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
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公司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终端资产基本情况
1、终端资产基本情况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于 2017年至 2019年期间，在全国收购整合了近百家以代理记账、工商代办、

企业咨询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服务公司，该类企业经营类同，统称为“终端资产”。公司各地终端资产，
为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的子公司或联营公司，其依据客户委托，主要提供代理类服务和咨询类服务业
务，并依据行业、业务规模、服务内容及地区分布等收取相应的服务价款。

表 1：快马财税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

序
号 终端资产名称 法 定 代

表人
注 册 资 本
（万元 ）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1 马 鞍 山 易 桥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已注销 ） 王慧娴 105 马鞍山 市 花 山 区 大 华 国

际广场 6-2401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代 理 记 账 、 税 务 代
理 。

快 马 财 税
100%

2 湖 北 神 州 顺 利 办 科 技
有限公司 金忠胜 390

武昌区友谊大道 17 号友
谊国 际广场 1 栋 6 层 10
室

计 算 机 科 技 领 域 内
的技术开发 、财税咨
询。

快 马 财 税
100%

3 石 家 庄 良 助 财 务 顾 问
有限公司（已注销 ） 李哲 712.5 石家庄 桥 西 区 平 安 南 大

街 108 号

企业财务顾问服务 ；
投资咨询 （金融 、证
券 、期货除外 ）；代理
记账 。

快 马 财 税
100%

4 深 圳 易 桥 国 瑞 财 税 咨
询有限公司 熊德金 50

深圳市 宝 安 区 新 安 街 道
文汇社区建安一路 514 号
风尚时代 D208

税务咨询 （不含税务
鉴证）；财税咨询 。

快 马 财 税
100%

5 宜 昌 易 桥 国 瑞 财 税 咨
询有限公司 熊德金 50 中国 （湖 北 ）自贸 区 宜 昌

片区发展大道 57-6 号
税 务 咨 询 ； 财 税 咨
询 。

快 马 财 税
100%

6 江 门 易 桥 顺 利 办 代 理
记账有限公司 黄永生 129.6

江门市 蓬 江 区 建 设 二 路
141 号 1 幢 首 层 19 号 商
铺（信息申报制 ）

代理记账服务 ，知识
产权服务 ，财务咨询
服务。

快 马 财 税
100%

7
马 鞍 山 神 州 顺 利 办 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已注
销 ）

刘瑛 167.4
马鞍山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梅山路 399 号科创中心内
A106-16 室

企业管理 ；会计代账
服务 ；代办纳税申报
业务。

快 马 财 税
100%

8 内 蒙 古 创 宇 税 务 服 务
有限公司 韩素 91.2

内蒙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 赛罕区 呼 伦 南 路 东 达
城 市 广 场 商 务 写 字 楼 9
层 905

会计 、审计及税务服
务 ；代理 记 账 ；工 商
代办。

快 马 财 税
100%

9 北 京 荟 和 萃 文 化 发 展
有限公司 粘立柱 93.6

北京市 通 州 区 景 盛 南 一
街 28 号 院 4 号 楼 25 层
2505

企业策划 ；经济贸易
咨询 ； 代理记账 ；专
利代理。

快 马 财 税
100%

10
佛 山 市 顺 利 办 金 鼎 壹
财 税 有 限 公 司 （已 注
销）

陈国峰 13.33
佛山市 顺 德 区 大 良 金 榜
社 区居民 委 员 会 德 政 路
家乐 村四 座 乐 涛 阁 一 至
二层商场 A 区 103

企业登记代理服务 ，
代理记账服务 。

喀什耀峰创投
有限公司 （已
注销）100%

11
内 蒙 古 顺 利 办 墨 希 财
税顾问有限公司 （已注
销 ）

张建军 13.33
内蒙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新城区海拉 尔东路 22
号海 光 大 厦 综 合 楼 4 层
1402 室

代理记账 ； 财务 、会
计 、审计 、税 务 咨 询
代理服务。

喀什耀峰创投
有限公司 （已
注销）100%

12 顺 利 办 耀 宗 财 税 （中
山）有限公司（已注销 ） 王耀宗 13.33

中 山 市 三 角 镇 福 铭 路 6
号首层 101 室（住所申报、
集群登记）

代理记账 ；财税咨询
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喀什耀峰创投
有限公司 （已
注销）100%

注：佛山市顺利办金鼎壹财税有限公司、内蒙古顺利办墨希财税顾问有限公司、顺利办耀宗财税
（中山）有限公司非快马财税控股的终端资产，系其根据解除协议及补偿协议进行股权还原及工商变
更。

表 2：快马咨询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

序
号 终端资产名称 法 定 代

表人
注 册 资 本
（万元 ）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1 珠海 市 易 颖 财 务 管 理
有限公司 张莉 50

珠 海 市 香 洲 区 翠 前
北路三街 118 号 1 栋
1302-E 室

财 税 咨 询 ， 工 商 代
理 ，代理记账。

霍尔果斯斑马企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咨询 49%

2 顺利办 （珠海 ）商 务 服
务有限公司 聂佰辉 59.1

珠 海 市 香 洲 区 人 民
东路 143 号三层 322
房

工 商 代 理 ， 代 理 记
账 ，会计服务。

霍尔果斯斑马企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咨询 49%

3 滨州 易 桥 顺 利 办 企 业
服务有限公司 徐伟 50

山 东 省 滨 州 市 滨 城
区 黄 河 二 路 东 海 一
路往北 100 米路西

财 务 咨 询 、 会 计 咨
询 、代 理 记 账 、税 务
代理 。

霍尔果斯斑马企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咨询 49%

4
云南 易 桥 财 税 科 技 有
限公 司 （曾用 名 ：云 南
易桥 财 务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

罗江美 135.6
云 南 省 昆 明 经 开 区
信息产业基地 30 号
地块孵化器厂房 1 层
5 号

从 事 财 税 科 技 专 业
技 术 领 域 内 的 技 术
开发 、 技术咨询 、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 。

霍尔果斯斑马企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咨询 49%

5 神易顺 （珠海 ）财 务 咨
询有限公司 朱雪梨 50

珠 海 市 横 琴 新 区 宝
华 路 6 号 105 室 -
24998（集中办公区）

财 税 咨 询 ， 工 商 代
理 ，代 理 记 账 ，会 计
服务 。

霍尔果斯斑马企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咨询 49%

6 昆明 易 税 企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窦睿 70.2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高 新
区 R3-2 地块经典名
居 10 幢 1-2 层 101
室

企业管理 ；企业营销
策划 ；工商登记事务
代理

霍尔果斯斑马企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咨询 49%

2、债权人基本情况
表 3：快马财税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债权人

序
号 债权人

法定代表
人/执 行
事务合伙
人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

注册地址 主 要 经 营 范
围 主要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1
马鞍山普达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王慧娴 200
马 鞍 山 市 花 山
区 大 华 马 鞍 山
国 际 广 场 6 -
2401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经济贸易
咨询 ；文化艺
术 交 流 活 动
组织 、策划 。

王慧娴 100% 王 慧
娴

2
临漳县顺通企业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有限合伙）

金忠胜 3,480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临 漳 县 狄 邱 乡
东狄邱村

企 业 管 理 咨
询服务 。 李玉霞 99.99%、金忠胜 0.01% 李 玉

霞

3
石家庄易桥聚能
财务咨询服务中
心 （普 通 合 伙 ）
（已注销 ）

石家庄六
成市场营
销策划中
心

427.5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桥 西 区 平 安
南大街 42 号君
合 商 务 中 心 C
座 113-2 室

财务咨询 ，会
计咨询 ；企业
管理咨询 ；工
商 登 记 代 理
服务 ；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 。

石家庄品沃商贸有限公司 13.89%、
河北恒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11.66%、石家庄忘忧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11.20%、石家庄六成市场营
销策划中心 9.75%、 石家庄昊润信
息技术服务中心 9.75%、 邢台你我
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46%、 河北
翁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42%、上
海紫珺企业管理中心 6.57%、 蔓澜
文化传播 （石家庄 ）中心 5.47%、石
家 庄 恺 畔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中 心
5.14%、 石家庄兆晟科技有限公司
4.88%、 石家庄望海商贸有限公司
4.80%

刘 建
龙

4
霍尔果斯鹏程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已注销）

刁峰 3,000

新 疆 伊 犁 州 霍
尔 果 斯 经 济 开
发 区 兵 团 分 区
开 元 大 道 创 新
创业孵化基地 1
号 楼 B -102 -
698 室

创 业 投 资 业
务 、创业投资
咨询业务等。

李俊群 15.3%、邓勋 11.5%、乔志远
11.5%、周峰 10%、张燎 10%、郭伟航
7.1%、徐大亮 6.9%、熊德金 6.9%、宋
国 岩 6.3% 、 刁 峰 6.1% 、 袁 松 柏
4.6%、王岩 3.8%

李 俊
群

5
江门南大弘信税
务会计事务所有
限公司

黄欢颜 50
鹤 山 市 沙 坪 商
会 中 心 33 号
307

纳 税 风 险 评
估服务 ，资产
评估服务 。

黄欢颜 51%、林定逢 49% 黄 欢
颜

6

马鞍山厚德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曾用名 ：马鞍
山诚信会计服务
有限公司）

刘瑛 10
马 鞍 山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红 旗
南路 88 号科创
中心内 A202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商务信息
咨询 （不含投
资咨询）。

刘洁 100% 刘洁

7

内蒙古卡伦文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曾用名 ：内蒙古
卡伦财务咨询有
限公司）

韩素 3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 赛
罕 区 呼 伦 南 路
东 达 城 市 广 场
商 务 写 字 楼 9
层 905

文 化 艺 术 交
流策划 ；广告
业 ；会议及展
览服务。

韩素 100% 韩素

8 北京梦之源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张会芳 1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阜石路甲 69 号
院 2 号 楼 2 层
一单元 220-02

企业管理 ；企
业管理咨询。

顺利办 （北京 ）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100%

张 会
芳 、
粘 玉
龙

9 喀什耀峰创投有
限公司（已注销） 陈国峰 4,780

新 疆 喀 什 地 区
喀 什 经 济 开 发
区 兵 团 分 区 总
部 大 厦 B 座
1503 室

投 资 与 资 产
管理 ，创业投
资 ，创业空间
服务。

广东顺德神州金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51.67%、内蒙古华凤气象科技
有限公司 30.33%、易汇 （中山 ）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7.99%

陈 国
峰

表 4：快马咨询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债权人

序
号 债权人 法 定 代

表人
注 册 资 本
（万元 ）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1
珠 海 市 乐 诚 顺
财 务 服 务 有 限
公司

黄丽如 10
珠海市香洲区翠前
北路三 街 118 号 1
栋 1302-C 室

代理记账 ； 社会
经济信息咨询。

黄丽如 90%、 沈发
兰 10% 黄丽如

2 珠 海 铭 锐 商 务
服务有限公司 聂佰辉 3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
东 路 143 号 三 层
311 房 A 区

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 、代理记账。

聂佰辉 50%、 钟璧
婷 50%

聂佰辉 、钟
璧婷

3
滨 州 瀚 宇 企 业
咨 询 管 理 有 限
公司

苏晓芹 500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黄河二路东海一
路北 100 米路西

财务咨询 、 会计
咨询 、代理记账。

苏晓芹 70%、 李兰
贵 30% 苏晓芹

4
昆 明 市 瑞 文 商
务 咨 询 服 务 有
限公司

罗江美 28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
区环城西路与安康
路交叉路口非常天
地 商 务 大 厦 A 栋
616 号

代办工商营业执
照 ； 商务信息咨
询 。

云南瑞文创业投资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90%、罗江美 10%

罗江美

5
珠 海 金 苹 果 财
务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朱雪梨 10
珠海市香洲人民东
路 143 号三层东面
313 室

科技研发 、 高新
服务 、企业培育。

朱瑞明 50%、 朱雪
梨 50%

朱瑞明 、朱
雪梨

6 昆 明 臻 睿 商 务
有限公司 窦睿 100

云南省昆明高新区
海源中路 390 号海
源财富中心 5 号楼
4 层 407 号

商务代理 、 工商
事务代理 ； 经济
信息咨询 ； 人力
资源服务 （不含
劳务派遣）。

窦睿 51%、 毕晓辉
49% 窦睿

上述各债权人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除债权人江门南大
弘信税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梦之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外，其他各债权人与公司前十大股东不
存在上述关系。江门南大弘信税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梦之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浙
江自贸区顺利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的有限合伙人。

三、债务重组方案
1、债务概况

序
号

债权人
（快马财税债权人） 标的债权（元） 发生原因 发生日期

1 马鞍山普达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6,033,250.48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马鞍山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 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6,033,250.48
元未支付。

2017.2

2 临漳县顺通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5,635,211.80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湖北神州顺利办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署协
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
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 补偿款仍有
5,635,211.80 元未付。

2021.4

3
石家庄易桥聚能财务咨
询服务中心 （普通合伙 ）
（已注销 ）

3,113,575.78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石家庄良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署协
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
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 补偿款仍有
3,113,575.78 元未付。

2021.4

4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477,175.49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深圳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
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仍有
1,477,175.49 元未付 。

2021.4

5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617,250.5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
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仍有
2,617,250.52 元未付 。

2021.4

6 江门南大弘信税务会计
事务所有限公司 1,153,842.80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江门易桥顺利办代理记账有限
公司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
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
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补偿款仍
有 1,153,842.80 元未付。

2021.4

7
马鞍山厚德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曾用名 ：马
鞍山诚信会计服务有限
公司）

905,128.60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马鞍山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
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
仍有 905,128.60 元未付。

2021.4

8
内蒙古卡伦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曾用名 ：内蒙古
卡 伦 财 务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829,701.21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内蒙古创宇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署协
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
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 补偿款仍有
829,701.21 元未付。

2021.4

9 北京梦之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670,651.0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署协
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
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 补偿款仍有
670,651.02 元未付。

2021.4

10
喀什耀峰创投有限公司
（终端资产 ：佛山市顺利
办 金 鼎 壹 财 税 有 限 公
司）

1,608,165.05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佛山市顺利办金鼎壹财税有
限公司 75.02%股权 ， 于 2019 年从其他股东收购其剩余
24.98%股权 ，至此，佛山市顺利办金鼎壹财税有限公司成
为快马财税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其合并报表范围内。 双方
于 2020 年又签署了解除协议及补偿协议 ， 终止收购事
项，快马财税将佛山市顺利办金鼎壹财税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原债权人。 依据补偿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快 马 财 税 应 向 债 权 人 支 付 的 补 偿 款 仍 有
1,608,165.05 元未付。

2020.12

11
喀什耀峰创投有限公司
（终端资产 ：内蒙古顺利
办墨希财税顾问有限公
司 ）

235,933.88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内蒙古顺利办墨希财税顾问
有限公司 75.02%股权后，于 2019 年从其他股东收购其剩
余 24.98%股权 ，至此 ，内蒙古顺利办墨希财税顾问有限
公司成为快马财税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其合并报表范围
内。 双方于 2020 年又签署了解除协议及补偿协议 ，终止
收购事项， 快马财税将内蒙古顺利办墨希财税顾问有限
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原债权人 。 依据补偿协议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快马财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补偿款仍
有 235,933.88 未付 。

2020.12

12
喀什耀峰创投有限公司
（终端资产 ：顺利办耀宗
财税（中山）有限公司 ）

517,549.85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顺利办耀宗财税 （中山）有限
公司 75.02%股权后 ， 于 2019 年从其他股东收购其剩余
24.98%股权 ，至此，顺利办耀宗财税（中山 ）有限公司成为
快马财税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其合并报表范围内 。 双方于
2020 年又签署了解除协议及补偿协议 ， 终止收购事项 ，
快马财税将顺利办耀宗财税 （中山 ）有限公司 100%股权
转让给原债权人。 依据补偿协议，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快马财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补偿 款仍 有 517,549.85 未
付 。

2020.12

序
号

债权人
（快马咨询债权人） 标的债权 发生原因 发生日期

1 珠海市乐诚顺财务服务
有限公司 350,794.6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

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50,794.61 元未支付。 2017.2

2 珠海铭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299,411.85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

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299,411.85 元未支付。 2017.2

3 滨州瀚宇企业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205,045.9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

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205,045.91 元未支付。 2017.2

4 昆明市瑞文商务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395,794.17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

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95,794.17 元未支付。 2017.2

5 珠海金苹果财务咨询有
限公司 80,049.1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

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80,049.11 元未支付。 2017.2

6 昆明臻睿商务有限公司 723,554.68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
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723,554.68 元未支付。 2017.3

2、债务重组方案
本次达成债务和解的相关终端资产合伙人共计 15家（合计 18笔债权），均已签署相关和解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与上述 15家终端资产合伙人（合计 18 笔债权）涉及应付
股权转让款、应付补偿款等款项的债务余额为 26,852,086.81元。 为化解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的债务风
险，公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公司拟与相关债权
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 本次债务和解金额为 16,682,055.23 元，债务和解后新债务金额为
10,170,031.58元。 本次债务重组已获得各债权人必要的授权审批（如股东会等）。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标的公司
（快马财税终端资产 ）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和解金额 新债权

1 马鞍山 易桥企 业管 理有
限公司

马鞍山普达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6,033,250.48 5,007,597.90 1,025,652.58

2 湖北神 州顺利 办科 技有
限公司

临漳县顺通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5,635,211.80 2,622,840.79 3,012,371.01

3 石家庄 良助财 务顾 问有
限公司

石家庄易桥聚能财务咨
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 3,113,575.78 113,575.78 3,000,000.00

4 深圳易 桥国瑞 财税 咨询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477,175.49 1,063,368.10 413,807.39

5 宜昌易 桥国瑞 财税 咨询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617,250.52 2,077,661.44 539,589.08

6 江门易 桥顺利 办代 理记
账有限公司

江门南大弘信税务会计
事务所有限公司 1,153,842.80 725,912.01 427,930.79

7 马鞍山 神州顺 利办 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厚德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905,128.60 626,315.89 278,812.71

8 内蒙古 创宇税 务服 务有
限公司

内蒙古卡伦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829,701.21 533,117.69 296,583.52

9 北京荟 和萃文 化发 展有
限公司

北京梦之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670,651.02 246,137.34 424,513.68

10 佛山市 顺利办 金鼎 壹财
税有限公司 喀什耀峰创投有限公司 1,608,165.05 1,334,776.99 273,388.06

11 内蒙古 顺利办 墨希 财税
顾问有限公司 喀什耀峰创投有限公司 235,933.88 195,825.12 40,108.76

12 顺利办耀宗财税 （中山 ）
有限公司 喀什耀峰创投有限公司 517,549.85 429,566.38 87,983.47

小计 24,797,436.48 14,976,695.43 9,820,741.05

序号 标的公司
（快马咨询终端资产 ）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和解金额 新债权

1 珠海市 易颖财 务管 理有
限公司

珠海市乐诚顺财务服务
有限公司 350,794.61 291,159.53 59,635.08

2 顺利办 （珠海 ）商 务服 务
有限公司

珠海铭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299,411.85 248,511.85 50,900.00

3 滨州易 桥顺利 办企 业服
务有限公司

滨州瀚宇企业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205,045.91 170,188.11 34,857.80

4 云南易 桥财税 科技 有限
公司

昆明市瑞文商务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395,794.17 328,509.17 67,285.00

5 神易顺 （珠海 ）财 务咨 询
有限公司

珠海金苹果财务咨询有
限公司 80,049.11 66,440.76 13,608.35

6 昆明易 税企业 管理 有限
公司 昆明臻睿商务有限公司 723,554.68 600,550.38 123,004.30

小计 2,054,650.33 1,705,359.80 349,290.53

合计 26,852,086.81 16,682,055.23 10,170,031.58

注：本次债务和解，与所有债权人洽谈的折扣比例均为 17%。上述表格中，部分债权人折扣比例大
于 17%为公司 2020年已偿付部分和解金所致。

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关联方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新债权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向关联方的 5,000 万元借款。 截至本报告
披露日，该项关联借款已到账 2,835万元，该项关联借款期限为一年。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货
币资金为 1,998.49万元，货币资金较少。 鉴于上述关联方借款金额较大，到期后如果无法用公司销售
回款归还，还需公司另行筹措资金，届时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存在对
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公司拟与相关

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具体条款以最终实际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债务重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为准。

（一）《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快

马”）
乙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原债权人（简称“原股东”）
鉴于，快马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及已生效司法文书（如有），截至 2022 年【】月【】日，快马对原股东负有人民
币【】万元债务。

现各方经友好协商，就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债务转让
1.1各方同意，快马将其对原股东的人民币【】万元债务转让给顺利办，原股东作为债权人，同意本

次债务转让。 本次转让完成后，顺利办对原股东负有人民币【】万元的债务（以下简称“标的债务”）。 就
标的债务的具体还款事项由顺利办与原股东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1.2经各方协商确认，上述债务转让完成后，快马与原股东以往签订的协议、判决（如涉及）已履行
完毕，快马与原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

2.陈述与保证
2.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所述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

以前就该等事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谅解和/或安排（无论为书面或口头形式）。
2.2.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各方有权利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2.3.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所述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任何与本协议

规定相抵触的事实均不得取代各方在本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2.4.各方分别承诺并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对

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3.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具体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权限以乙方公司章程或交易所规定为准。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 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

担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
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
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

述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
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
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二）《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原债权人
鉴于：

1.甲乙双方和快马已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甲方对乙方
负有【】万元的债务。

2.快马与乙方（和或其关联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上述协议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等协议（以下合称“原系列协议”）。

本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债务重组内容
1.1根据重组协议，乙方对甲方享有【】元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1.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元（以下简称“新债权”）后，乙方对甲方享有的标

的债权归于消灭，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
1.3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如下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1）在本协议生效后【2】日内甲方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
2）在乙方向法院申请终止执行后（如适用），甲方于 2022年 12月 31 日前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

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
3）视 2022年年度审计进展情况及乙方配合情况，甲方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前向乙方如下账户或

乙方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
2.陈述与保证
2.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所述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

以前就该等事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谅解和/或安排（无论为书面或口头形式）。
2.2乙方确认，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后，乙方自愿且不可撤销的放弃根据已生效判决享

有的一切权利，乙方不再要求【】履行判决书内容，乙方和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
系，乙方不得再以判决书记载的事实等向判决书的相对方提出任何诉求。（如有）

2.3乙方确认，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后，将主动向法院提出终止执行的申请，配合甲方取
得终止执行的裁定；以及不再向法院执行机构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如有）

2.4各方承诺并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对方书
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2.5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各方有权利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2.6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从事任何诋毁甲方或其关联方名誉或损害

其利益的行为。
2.7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相关财务报表、会计凭证、

会计账册等任何相关财务资料并配合甲方的相关审计工作（如涉及） 并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合规管
理。

2.8乙方承诺，截止目前，标的公司合法合规运营。
3.协议的生效、修改与终止
3.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甲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具体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权限以甲方公司章程或交易所规定为准。
3.2本协议各方经达成书面协议可对本协议进行补充或修订。经各方签署，该修订及补充协议（如

有）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 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

担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
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
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

述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
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
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注：本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除马鞍山厚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外，其他债权人
约定的新债权支付方式一致， 均为： 协议生效后 2 日内支付 10%；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40%；
2023年 2月 28日前支付 50%。 马鞍山厚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约定的新债权支付方式为：协议生
效后 2 日内支付 10 万元；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0 万元；2023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剩余部分款
项。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为化解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团队

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
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和解协议。

2、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1）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即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款项 5,145,609.44元，则公司作为债务人

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
确认。 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5,145,609.44
贷：银行存款 5,145,609.44
②剩余应支付债务 5,024,422.14元和已和解债务 16,682,055.23 元不符合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条

件，仍然作为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挂账。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 5,145,609.44 元

负债 减少 5,145,609.44 元

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

（2）未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于 2022年 12月 31日全部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如果公司有可能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提前偿还全部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即截止 2022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100%款项 10,170,031.58 元，则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
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则会计处理
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0,170,031.58
贷：银行存款 10,170,031.58
②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问题“1-20 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对

于上市公司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 由于涉及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
此，上市公司通常应在债务重组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
确定性已经消除。 ”依前述，债务重组协议已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履行完毕，因此剩余已和解债务
16,682,055.23 元，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合法解除了对金融负债的主要责任，符
合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的条件。 同时也符合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条件，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6,682,055.23
贷：投资收益 16,682,055.23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 10,170,031.58 元

负债 减少 26,852,086.81 元

净资产 增加 16,682,055.23 元

鉴于以上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
是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律师核查结论性意见
1、本次债务重组的相关法人债权人已履行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的内部审批程序，合伙企业债权

人已履行合伙人会议决议的内部决议程序，债权人在签署相关协议前已获得有效、充分的授权，相关
行为符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2、协议签署方有权利代表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3、根据顺利办提供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网络检索，本所律师未发现：（1）债权人及其股东、实

际控制人与顺利办存在关联关系；（2）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顺利办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3）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顺利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顺利办并未向本所律师提供袁品控股（北京）有限公司、顺利办股东
彭聪及其一致行动人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办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关联关系的说明，本所律师无
法就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发表意见。但经本所
律师网络检索，未发现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

4、债权人在签署债务重组相关协议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律师或其他独立第三方进行鉴证的情
形。

5、根据顺利办提供的《承诺函》，债权人与顺利办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
安排；债权人与顺利办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顺利办并未向本所律师提供袁品控股（北京）有限公司、顺利办股东
彭聪及其一致行动人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 顺利办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是否与债权人存在其他协议
或潜在安排的说明， 本所律师无法就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债权人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
排发表意见。

6、债权人对相关债权予以减免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
7、顺利办关于本次债务重组相关事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
8、本次债务重组事项的内容及程序不违反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9、本次债务重组 15家债权人（合计 18笔债权）中有 3家债权人（合计 6 笔债权）存在债权转移的

情形。 石家庄易桥聚能财务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与桥西区广银房产经济服务部之间的债权转移
行为、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华十三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转移行为以及喀什耀
峰创投有限公司与陈国峰、张建军、王耀宗之间的债权转移行为属于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
债权转移行为是债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属于在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
债务重组。

10、相关债务金额与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债务数据核对无误。
11、顺利办、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与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不存在合同事先约定的可变更、可

撤销的情形，亦不存在法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 合同生效后，未经合同签署方一致同意，任何一
方不得单方变更或撤销合同。

七、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通过执行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债务在初始计量、后续计量符合会计准

则的规定。
2、通过执行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①关联方借款协议已经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
②截止 2022年 12月 6日，上诉关联方借款累计到账金额为 2,835.00万元；
③结合关联方借款协议中的资金用途，5,000 万元借款都可偿还和解债务。 截止 2022 年 12 月 6

日，顺利办分三批债务重组和解后应清偿的债务金额为 4,875.7万元。 顺利办公司未提供后续日常经
营活动资金收支预算， 该项借款后续付款安排是否能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需求， 我们无法判断其影
响。

3、通过执行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①结合债务和解协议中具体偿债款项付款安排， 公司满足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的具体时点为

公司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体时点。
②顺利办、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与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不存在合同事先约定的可变更、可

撤销的情形，亦不存在法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 合同生效后，未经合同签署方一致同意，任何一
方不得单方变更或撤销合同；

③结合债务和解协议中具体偿债款项付款安排，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如果向相关债权
人未支付完全部款项则不能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④依据关联方借款合同及同意函借款方同意 5000万借款可用来偿还债权人债务。
八、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债务重组以及和解协议。
4、原股权转让以及盈利补偿等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2-144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招商安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深圳招商安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安业”）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22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本公司拟按 51%的
股权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22 亿元，担保期限为自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8日、2022 年 6 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亿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 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 277.96 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余额为 206.66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招商安业成立于 2007年 6月 1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

权、芜湖沁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其 48%股权、深圳市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股权；
注册资本为 94,75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邵奕峰；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水径社区吉

华路 393号海发大厦 201D；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房
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招商安业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95,323 万元，负债总额 214,656 万
元，净资产 80,667 万元；2022 年 1-10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875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43,360万元，负债总额 161,818 万元，净资产 81,542 万元；202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784万元。 招商安业不存在担保、抵押、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按 51%的持股比例为招商安业向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 22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11.22亿元，担保期限为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深圳市金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鹏鸿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何钦辉、邓晓纲、黄镇坤为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

四、公司意见
招商安业因项目建设需要，通过融资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其

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 429.5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9.5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9.75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 10.1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2－065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2年 12月 6日发行完毕，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2 国元证券 CP011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2210195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日期 2022 年 12 月 05 日 票面利率 2.36%

起息日期 2022 年 12 月 06 日 兑付日期 2023 年 03 月 06 日

计划发行总额 1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5 亿元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7 日

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2-06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 月 13 日和 2022 年 5 月 13 日分别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公司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准”）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和 2022 年 5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准出具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告知函》，中准原指派韩波先生、
赵幻彤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 2022 年度审计服务，因项目安排变更的原因，现指派邹
楠女士接替赵幻彤女士作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提供相关审计服务。变更后签

字注册会计师为韩波先生、邹楠女士。
一、变更人员基本信息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邹楠女士，2012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同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6

年开始在中准执业， 近三年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000420.SZ）、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836077.BJ）、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002501.SZ）提供过审计服务，签署过一家金融企业的审计
报告。 邹楠女士自 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二、变更人员诚信记录及独立性
邹楠女士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

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